





象卫健〔2024〕3号

桂林市象山区卫生健康局关于印发《象山区
二塘乡卫生院副院长公开选聘
方案》的通知

局各股室、二塘乡卫生院：
    经研究决定，现将《象山区二塘乡卫生院副院长公开选聘方案》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落实。

                              桂林市象山区卫生健康局
2024年5月20日
（公开前需经政府信息公开审查）

	桂林市象山区卫生健康局                    2024年5月20日印发 

	抄送：二塘乡人民政府                    



象山区二塘乡卫生院副院长公开选聘方案

为进一步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建立干部能上能下、能进能出、充满生机与活力的选人用人机制，使优秀的人才脱颖而出，防止和克服选人用人上的不正之风，优化卫生院干部队伍结构，全面提升卫生院行政管理水平，结合卫生院实际情况，拟定将副院长岗位实行公开选聘，现制定公开选聘方案如下：
一、选聘的原则
（一）德才兼备、任人唯贤的原则；
（二）公开、平等、竞争、择优的原则；
（三）群众公认、注重实绩的原则。
二、选聘的方式
民主推荐、公开竞争、现场测评的方式。
三、选聘的岗位
副院长1名。
四、选聘对象的范围
具有医务类执业资格且取得中级及以上技术职称的医技人员。
五、选聘对象的条件
（一）基本条件
1.具有履行职责所需的思想政治素质和服务意识，有经营管理和组织协调能力；
2.熟悉医疗卫生法律法规及相关政策，且有一定的改革创新意识和开拓进取精神。
3.具有大专或大专以上医疗卫生专业毕业，工龄10年以上且在本院工作三年及以上，年龄男性50周岁及以下（1974年1月1日后出生）、女性45周岁及以下（1979年1月1日后出生）。
4.身体健康，适应本岗位需要。
5.近三年年度考核均为合格及以上等次（2021-2023年）。
（二）有下列情况之一者，不得参加选聘
1.个人发生过医疗责任事故的；
2.正在受处分期间或正在立案审查的；
3.受到党纪政纪处分,按规定不能任用的；
4.受到刑事处分的；
5.属于回避对象的。
六、选聘的程序和办法
 （一）成立选聘工作领导小组
为加强卫生院副院长选聘工作的组织领导，区卫健局成立选聘工作领导小组，小组成员名单如下：
组  长：唐小雪  区卫健局局长
副组长：曾  巍  区卫健局副局长
        王  磊  二塘乡党委委员、纪委书记
成  员：李奕耕  区卫健局办公室主任
        何青松  区卫健局医政股股长
        谢黎明  区卫健局纪委人员
        王法娟  二塘乡卫生院院长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区卫健局，办公室主任由何青松同志兼任，主要负责选聘工作的组织、协调等具体工作。
（二）确定选聘对象和资格审查
    卫生院办公室负责提供卫生院人员花名册及身份证、学历证、专业技术职称证、执业资格证等原件及复印件1份，由选聘工作领导小组负责对侯选人员进行资格审查，将符合公开选聘副院长资格条件的列为选聘对象。
（三）公开选聘
1.选聘工作领导小组负责到卫生院组织召开选聘工作会议，并参与现场评分。
2.民主测评
采取无记名投票方式,要求客观、公正。参加选聘工作会议职工必须不少于本单位职工总数的70%。
3.考核选聘
参加选聘工作会议的职工对选聘对象投票推荐，投票结束后，由选聘工作领导小组统计得票数，得票数前五名列入公开选聘工作领导小组考评人选。
选聘工作领导小组对列入考评的人选通过座谈方式，对考评人选的德、能、勤、绩进行全面考察,注重考察平时表现和工作实绩。考察结束后，由选聘工作领导小组结合考察情况，现场单独开会评议，最后投票表决。
4.聘任
民主测评得票数与领导小组得票数相加总分第一名的选聘对象为副院长人选。人选确定后，在2个工作日内张榜公示，公示时间为5个工作日，经公示后无异议，由区卫健局审核任命。
七、选聘的工作纪律要求
选聘工作要公开、公正、透明,严格办事程序，认真接受群众监督和舆论监督。参与选聘的人员及其他参与人员不得徇私舞弊，不得以不正当手段参与选聘活动。凡选聘上岗不符合程序，有舞弊行为的，一经查实，区卫健局将宣布该人选选聘无效，按考评分数下一名补充。造成恶劣影响的，视情节轻重对当事人给予党纪、政纪处分，并取消当年评优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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